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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58      证券简称：雪迪龙        公告号：2015-017 

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鉴于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，为回报广大股东，2015

年3月16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并全票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

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。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审计结果，确认2014年度公

司实现销售收入为741,430,341.96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

198,841,128.70元，资本公积余额为576,209,072.49元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

提取10%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人民币19,899,479.53元，余下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

178,941,649.17元，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264,307,680.72元，本年度可供分

配利润为443,249,329.89元。 

经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敖小强先生提议，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 

以公司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274,945,600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

现金股利1.50元（含税），共计41,241,840.00 元；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

东每10股转增12股，合计转增股本329,934,720股，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,

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04,880,320股。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

402,007,489.89元，滚存至下一年度。 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转增股本金额未超过资本公积-股本溢价金额，符合公司

所处行业特点和快速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，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，该方案同时

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具备合法性、合规性、

合理性。同时，该方案严格遵循了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

司现金分红》的规定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，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公

司上市后近三年（2012年-2014年）股利分配计划的承诺。 

本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前，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，并对相关内幕

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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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二Ｏ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




